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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 于 2018 年 3月 26 

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的议案》。经公司董事会提名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，公司董事会拟补选李培才

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（简历附后），并补选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

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审计委员会委员。任期自公司 2017

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。李培才先生已经取得

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，其担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

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李培才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

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

法》第二章第七条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，

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》规定的任职条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3 月 26日 

 

 

 



 

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

李培才，男，1973年生，河南南阳人,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南京大学法学院

法学博士。1997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月在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任教；2006 年 7

月至 2010 年 5 月在河南财经学院法学院任教；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7 月在河南

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任教；2012 年 7 月至今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

和 MBA 学院任教。先后以主要研究人员参与 5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。在

《河南社会科学》、《郑州大学学报》、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》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

二十余篇。主编出版著作 2部。河南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。河南省“六

五”普法宣讲团成员。河南润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。2017

年 5月 8～12日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培训班第 82期培训结业，获得独立

董事任职资格。 

 




